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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方红明远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条款变更事宜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东方红明远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明远 11 号集合”“本计划”）设立备案出具的补正意见，以及《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运作规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以下简称“集合合同指引”）、及《东方红

明远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的约

定，我司拟对资产管理合同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相关条款的具体修改详见附件

表格）。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我司已就本次变更事宜与托管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书面达成一致；合同变更的内容将自本公告在管理

人网站公布满五个工作日后（即 2019年 8月 21 日起）生效，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管理人依法保障投资者选择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的权利，根据《资产管理合同》

约定，公告 2019年 8 月 20日为临时开放期。如投资者不同意合同变更的，可于

本公告后的临时开放期（2019年 8月 20日当日）提交退出申请办理退出，但不

可参与本集合计划。 

感谢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如有疑问，投资者可咨询：上

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dfham.com；服务热线： 4009200808。 

 

附件： 

资产管理合同的修改内容及修改原因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3日 

http://www.dfh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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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资产管理合同的修改内容及修改原因 

序

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原因 

1 二十五、

资 产 管

理 合 同

的变更、

终 止 与

财 产 清

算 

3、除前文第 1 项、第 2 项所述

之外的其余事项如需发生变更

的，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

成一致并在管理人网站公告。

管理人须在公告后 5 个工作日

内以管理人指定网站公告或邮

寄等方式向投资者发送合同变

更征询意见函。投资者不同意

变更的，应在征询意见函发出

后的最近一个开放期或管理人

设置的合同变更临时开放期内

（以下统称“指定开放期”）提

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投

资者未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也

未在指定开放期退出计划的，

视为投资者同意合同变更。投

资者不同意变更的，管理人对

其采取如下权利保障措施及后

续安排： 

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管理人

保障其退出集合计划的权利；

对于明确答复不同意合同变更

但逾期未退出本集合计划的投

资者，管理人将统一在合同变

更生效日次一工作日做强制退

出处理（退出价格为退出当日

的计划份额净值）。 

投资者同意，无论其是否提出

退出申请，管理人经与托管人

书面达成一致后变更本合同的

行为均不应被视为或裁定为管

理人或托管人的违约行为。 

合同变更于指定开放期结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起生效，公告

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特别约定：在本集合计划投资

者人数少于 3 名（含 3 名）的

情况下，经全体投资者、管理

人、托管人同意，也可通过签

署补充协议的方式进行合同变

更，采用该等方式变更合同的，

可不受上述合同变更程序限

制。 

3、除前文第 1 项、第 2 项所述

之外的其余事项如需发生变更

的，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

成一致并在管理人网站公告。

管理人须在公告后 5 个工作日

内以管理人指定网站公告或邮

寄等方式向投资者发送合同变

更征询意见函。投资者不同意

变更的，应在征询意见函发出

后的最近一个开放期或管理人

设置的合同变更临时开放期内

（以下统称“指定开放期”）提

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投

资者未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也

未在指定开放期退出计划的，

视为投资者同意合同变更。投

资者不同意变更的，管理人对

其采取如下权利保障措施及后

续安排： 

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管理人

保障其退出集合计划的权利；

对于明确答复不同意合同变更

但逾期未退出本集合计划的投

资者，管理人将统一在合同变

更生效日次一工作日做强制退

出处理（退出价格为退出当日

的计划份额净值）。 

投资者同意，无论其是否提出

退出申请，管理人经与托管人

书面达成一致后变更本合同的

行为均不应被视为或裁定为管

理人或托管人的违约行为。 

合同变更于指定开放期结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起生效，公告

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特别约定：在本集合计划投资

者人数少于 3 名（含 3 名）的

情况下，经全体投资者、管理

人、托管人同意，也可通过签

署补充协议的方式进行合同变

更，采用该等方式变更合同的，

可不受上述合同变更程序限

制。 

资产管理计划改变投向和比例

的，应当事先取得投资者同意。 

根据《合

同指引》

及中国证

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

的补正意

见修改 

 


